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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的专项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 接受中

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的委托，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并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报告号为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003972号）。 

 

本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以下简称“审计准则”) 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

作。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我们审计的目的并不是对上述财务报表中的任何个别账户或项目的余额或金

额、或个别附注单独发表意见。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

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1)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

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2)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

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3) 评价管理层选

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4)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

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5) 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 (包括披露)，并评

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6) 就发行人中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另外，本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对发行

人 2020 年 9 月 30 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进行了审核，我们认为

发行人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标

准建立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

测试和评价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以及本所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

以对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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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根据公司转来《关于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中下述问

题之要求，以及与发行人沟通、在上述审计及审核过程中获得的审计证据和本次核查

中所进行的工作，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本说明除特别注明外，所涉及发行人财务

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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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二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发行人收入访谈等确认的具体内容，并说明

金额、占比及结论。 

一、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基于下游客户的采购模式，访谈各物流集团总部采购负责人 

一般大型快递物流集团根据其内部采购管理要求，采取由总部审批确定各

地直营分拨中心采购发行人产品计划并与发行人确定具体方案及采购价格，具

体合同由下属子公司进行签署并执行的集中采购管理模式。申报会计师对报告

期内主要客户中通、百世、顺丰、德邦等快递物流集团总部采购负责人进行访

谈，主要内容如下： 

1、客户基本情况，包括单位性质、股东情况、主营业务及行业地位； 

2、业务合作情况，包括与发行人合作历史、采购的主要产品种类、采购模

式、项目实施周期、交付和验收模式、定价原则、是否存在其他供应商、对发

行人产品的评价、未来采购计划等； 

3、财务结算情况，包括报告期向发行人采购的金额、支付结算方式、款项

支付依据、报告期内的信用政策、退换货政策、是否存在第三方支付款项的情

形、是否存在代发行人垫付费用的情形等； 

4、关联关系情况，主要确认客户是否与发行人，以及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按照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口径，访谈覆盖金额及比例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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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访谈覆盖的客户数量 11 3 2 1 

访谈覆盖的收入金额 56,039.77 66,468.60 32,395.81 15,260.10 

访谈覆盖的收入占比 93.56% 89.37% 100.00% 100.00% 

 
 

（二）为验证收入真实性，对报告期内各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走访 

报告期内，申报会计师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并对产线规模及运行

情况进行查验，具体内容包括：（1）现场查看核心部件，包括分拣小车、供包

台、相机、摆轮分拣机等，并对产线进行拍照记录；（2）检查 WCS 系统记录，

查验产线是否正常运行；（3）询问发行人客户的项目现场管理人员，了解项目

的实际执行情况，获取现场管理人员签署的确认函。针对其中部分金额较大的

项目，对分拨中心现场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物流分拣中心与发行人的采购模

式和结算模式。 

报告期内，按照各项目归属的法人主体，已实地走访的项目覆盖各期销售

收入的金额及比例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走访覆盖的客户数量 56 51 22 19 

走访覆盖的收入金额 48,689.93 64,877.07 28,168.64 15,260.10 

走访覆盖的收入占比 81.29% 87.23% 86.95% 100.00%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根据对客户的访谈确认和实地走访，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下游客户的销售真

实存在，收入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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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供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就《关于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提供说明之用，未经本所的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潘子建 

 

 

 

中国 北京      龚伟礼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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